光谱室贵重仪器培训、考核、使用管理补充规定

为加强实验中心红外分光光度计、近红外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等光谱设备的使用管理，确保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在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的情况下，特制定如下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使用预约制度

使用前需提前3天进行预约。预约前填写《仪器使用预约申请单》，由仪器管理老师安排具体使用时间和仪器。

1.仪器通常只在白天上班时间使用，其他时间需由管理老师特殊安排处理。

2.建议学生创新实验样品如情况允许，最好集中测试。

3.有特殊要求的科研课题或样品较多的测试项目，可相对安排集中一段时间内开机或在一定时间内固定使用同一台机器。

4.如没有事先预约，私自开机使用，管理人员有权停止其1－6个月的使用。

5.外来人员测试样品必须按中心规定填写《仪器使用预约申请单》，由中心主任批准方可测试，并填写《仪器使用预约申请单》，由仪器管理老师安排具体使用时间和仪器。

第二条 仪器使用及登记制度

1.光谱室内仪器与之配套设备（特别是比色皿）不允许交叉使用或挪做它用。

2.每次使用仪器必须如实、逐项记录使用过程中必要的相关内容（见记录本）。如不及时填写使用记录，管理老师有权停止其使用该设备1－2个月。

3.使用仪器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管理老师通报，并如实记录。如不及时汇报，除按中心管理规定赔偿外，管理老师有权停止其使用2－6个月。

4.不经管理人员同意任何人（含值班人员）不得私自进入仪器室使用该设备。否则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比色杯使用完毕，必须冲洗干净后放回原位。

6.仪器使用后主动找管理老师验收，否则管理老师有权停止1个月的使用。

第三条 仪器操作人员基本要求

1.所有光谱仪器使用前必须经过培训、考核、预约方可使用。

经过管理老师培训考核，能独立正确的操作光谱仪器的人员，开关机必须管理老师在场，，如果特殊原因老师没在现场，第二天也要主动找管理老师验收。没经过培训考核，或经培训尚未完全掌握操作规程，不允许单独开机操作；如私自开机使用造成不良后果，按中心有关规定处理。

2.使用人在使用仪器过程中不得离开，不得利用仪器配备电脑玩游戏、上网，不得用自己的优盘拷贝数据，中心统一准备优盘专用考贝数据，考贝完必须将优盘杀毒处理，马上返回。如违反此项规定，管理人员有权停止使用该设备。

3.保持光谱室卫生整洁，无关物品和试剂不准带入光谱室，使用完毕后，须打扫室内卫生，擦拭整理仪器和桌面。必须经管理老师检查同意后方可离开；离开前注意检查各种电源是否关闭，特别是空调，以确保安全。

第四条 仪器培训考核

1.中心将不定期安排光谱仪器使用基础知识培训，使操作者能够正确使用仪
器设备和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不经培训考核不得操作相关设备。

2.考核具体相关内容

（1）开机、测定

①仪器的开机：操作正确 
②相关测定参数设定：不同的要求采用不同的参数 
③方法的设置与选择：测定方法选择正确 
④比色杯的使用
⑤操作软件的使用：掌握主要的操作方法 
⑥红外光谱仪压片的操作：能压出满足测量要求的薄片 
（2）实验结束
①关机
②比色杯使用后的处理
③整理实验台：摆放整齐擦拭干净 
（3）实验时间：在预约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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